
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
川中职诊改〔2017〕7号 

 

关于开展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

状态数据采集培训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职成科（处）： 

为做好 2017 年我省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（以

下简称状态数据）采集工作，切实发挥“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数

据采集与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数据管理系统）在教学诊断与改

进工作中的作用，加强数据分析和综合应用，根据《关于开展中

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职成函

〔2017〕11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状态数据采集和数据管理系

统使用培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内容 

1. 状态数据字段项解读及采集工作操作实务； 

2. 数据管理系统使用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1. 各市（州）负责中职诊改或数据管理工作的人员 1 人； 

2.各中职学校（含省属学校、技工学校）负责诊改工作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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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管理人员（每校限报 2人）； 

三、时间、地点 
期 次 报到时间 培训时间 

第一期 10月 30日上午 10月 30日下午 

第二期 10月 31日上午 10月 31日下午 

第三期 11月 1日上午 11月 1日下午 

报到地点：成都市天邑国际酒店（武侯区双楠碧云路 118 号）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 

1. 请各市（州）教育局职成教科（处）将本通知转发至区域

内各中职学校。 

2. 本次培训自愿参加，请参培人员通过网上系统（报名网址：

http://www.sczcjxh.com/cms/main?xwl=enroll）选择相应培训期次

进行报名，报名截止时间为 10 月 27 日（自带司机需要住宿的，

请在备注栏中注明，包括性别和是否合住，食宿自理），每期限

报 280 人，报满为止。 

3. 培训期间住宿统一安排，交通、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。培

训费每人 200 元，由派出单位承担。 

4. 参会人员可报到时现金支付，也可提前通过银行汇款（报

到时请提交银行回单复印件）。 

汇款方式： 

收款单位：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（请注明“XXX

学校培训费”字样） 

帐    号：8043010400109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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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户 行：农行四川省分行祠堂街支行 

按2017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

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》相关规定，参培单位须向学会提供本

单位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发票会后邮寄。 

5. 公交线路 

成都市天邑国际酒店：地铁3号线红牌楼站；公交45路、92

路、100路、111路、194路、502路、1034路、快速公交K1、K1A、

快速公交K2、K2A红牌楼西站下；公交21路、77路、211路、334

路广福桥北站下；公交1路、10路、57、100、139、213、306、335、

802路佳灵路下。 

6. 联系人： 

冉望：028-86112312（转801），13084455785 

林庆：028-86112312（转805），13348860460 

 

 

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

   （四川省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会代章） 

2017 年 10 月 18 日         

 

 

 抄送：全国诊改专委会秘书处、四川省教育厅职成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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